附件3

林业经营收益权质押登记证明

编 号：  始（2025）收益权证质押+流水号（4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 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为保护林业经营收益权相关权利人合法权益，对申请登记的本证所列收益权利或登记事项，经审查核实，准予登记，颁发此证明。
登记机关（ 印 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
	证明权利或事项
	质押权登记

	权利人（申请人）
	

	义务人
	

	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号
	始府林收益权证（2025）第XXX号

	坐落
	

	权属来源
	（收益权所在地林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号）

	最高债权额
	

	质押面积（亩）
	

	债务履行期限（起止日期）
	

	备注栏
	（其他需要备注内容，如质押方式、债务人等）

	附记
	


